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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四 光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卓越的

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的开

拓者、新中国地质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中国地质学会创始

人之一。1889 年 10 月 26 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1971 年 4
月 29 日逝世于北京。

1904 年留学日本，学习造船；1905 年参加孙中山领导

的中国同盟会，是创始会员之一。1913 年入英国伯明翰大

学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学，1918 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20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校评议委员等，

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地质人材。1928 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

研究所所长，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基础地质研究所。由于发

现蜓科并进行创造性研究，于 1931 年获伯明翰大学理学博

士学位。

1934 年赴英国讲学，主持伦敦、剑桥等八所大学举行

的“中国地质学”讲座，其讲稿成为我国第一部独具特色的

区域地质学巨著。1947 年获挪威奥斯陆大学荣誉博士学

位。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 年自英国回国，历任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

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地质部部长、第一

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地质

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全国地层委员会主

任、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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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联合会主席、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原子能

委员会副主任、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地震领

导小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地震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五十年

代中期，还担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55 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 年当选为苏联科

学院外籍院士，1969 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委员。

李四光毕生致力于地球科学事业。他勤奋好学，博览

群书，学识渊博，注重实践，悉心钻研，勇于创新，写下

了数百万言 140 余篇（部）科学论著，为发展地球科学和

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

的工作，并在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建的地质力学，

提出构造体系新概念，为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地质

工作开辟了新途径；他关于古生物蜓科化石分类标准与鉴

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为微体古生物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他建立的中国第四纪冰川学，为第四纪地质研究，特别是

地层划分、气候演变、环境治理和资源勘查等开拓了新思

路；他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和人民：为

了解决经济建设中能源紧缺问题，他运用自己创建的地质

力学理论和方法，不但提出陆相能够生油，且可以形成大

油气田的理论，而且还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找油指导思想。

组织和指导石油地质工作，在分析中国地质构造特点的基

础上，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的找油远

景，50 年代初就提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值

得进行，为大庆、胜利、大港等我国东部一系列大油田的

勘探与发现，为摘掉我国“贫油”的帽子和石油工业的发展



3

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导铀等放射性矿产勘查取得突破性

进展，为发展我国核工业和“两弹一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 70 岁高龄还积极推进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1966
年 3 月 8 日邢台发生地震后，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

威胁的关键时刻，他即时提出“地震地质”新概念，研究地

震发生、发展的规律，并提出地震是可以预测预报的，关

键在于要进行研究、探索，而且提出以地应力测量和现今

构造应力场分析等为主地震预测方法，他还把这些理论和

方法应用于区域地壳稳定性研究，提出“安全岛”理论，在

地壳活动带中寻找 “安全岛”，以及各种灾害的预测与防治

等。他直到临终，还念念不忘发展地球科学、国家建设和

人民的安危，被誉为新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和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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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章程
(八届一次委员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纪念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卓越的地质学家、

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的开拓者、新中国

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李四光，继承发扬他“热爱祖国、追求

真理、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积极从事野外、科研和教育实

践，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激励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科技进步多做贡献，特设立李四光地质科

学奖。

第二条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

者的、最高层次的地质科学奖，一人只能获得一次，并作为

终身荣誉。

第三条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共分四个奖项：李四光地质

科学奖野外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科研奖、李四光地质科学

奖教师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

第四条 每次评选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奖，不多于 8

人；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科研奖，不多于 5人；李四光地质科

学奖教师奖，不多于 2人。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授予两

院院士，不受名额限制。

第五条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逢单数

年评奖），届时由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向全国地质工作

各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发出评奖通知，并通过李四光地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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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奖基金会网站、新闻媒体及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

第六条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由地质工作各主管

部门或单位推荐的代表组成，是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最高议

事决策机构。

第二章 评奖条件

第七条 凡是长期从事地质工作，热爱祖国、热爱地质

事业、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学风正派，为我国现代化建设

做出突出贡献的地质科技工作者，可申请李四光地质科学

奖。

第八条 申报条件

符合以下各奖项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1.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奖（简称“野外奖”）

（1）长期从事野外地质勘查工作，出色完成重大地质勘

查任务，有重大新发现，并有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者；

（2）通过野外地质工作，总结提出地质新理论，或取得

重要新认识，并具有重大影响者；

（3）通过野外地质工作，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提出重

要建议，并具有重大经济或社会效益者；

（4）创造性地组织和领导野外地质工作卓有成效者。

2.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科研奖（简称“科研奖”）

（1）在地质科学技术学科或领域研究方面，有重要建树

或发现，为丰富和发展学科或领域做出重要贡献者；

（2）在地质实验测试方面，有新的发明创造；在研发仪

器设备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并推广应用；在发展新的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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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被实践验证者；

（3）通过科学研究，在地质调查、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

矿山环境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地质遗迹保

护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果、提出重要建议或意见，并取得显

著经济或社会效益者；

（4）在科研组织管理等方面，创造性开展工作并做出重

要贡献者。

3.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教师奖（简称“教师奖”）

（1）长期从事地质教学工作，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成

绩突出者；

（2）编写具有创新见解、高水平的教材，并得到广泛采

用者；

（3）长期从事实验室教学，或研发教学仪器设备、相关

软硬件取得重要成果者；

（4）在教书育人组织管理等方面创造性开展工作并做出

重要贡献者。

4.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简称“荣誉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经本人申请，由李四

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讨论通过，授予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

奖。

第三章 申报和评选办法

第九条 申报程序：个人申请、专家推荐、单位提名、

主管部门审核上报。

1.个人申请：申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坚持自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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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必须以第一人称亲自撰写《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申请

书》一式三份，电子版一份，随附主要成果、获奖证明等各

种材料一份，报送所在单位审核。

2.专家推荐：由相关领域、不同单位的两位教授级专家

推荐。每位专家每次最多只能推荐 2人，推荐意见由推荐人

撰写，注明单位及技术职称并签名。

3.单位提名：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地质单位均可提名

申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单位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对

申请材料要逐项进行核实，并提出客观的评价意见，报送各

自主管部门。原则上每个单位提名一人。荣誉奖不受此限制。

对从事地质工作的非地质单位人员申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须经所在的省、市、区国土资源厅审核，统一报送国土资源

部。

4.主管部门审核上报：根据单位提名，对被推荐人做出

全面、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推荐意见由主管部门

领导签字，加盖公章后，报送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办公

室（简称“办公室”）。

5.台湾以及港、澳特区的申请者，由相关领域、不同单

位的两位教授级专家推荐，经单位或相关学术团体审核，申

请材料可直接报送办公室参加评选。

第十条 评选办法：办公室登记、专家组初评、委员会

终评。

1.登记：办公室对收到的申报材料进行登记，并按通知

要求逐项进行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限期补充完善，逾

期未补报者，视为放弃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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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评：由委员会聘请相关专家，组成初评专家组，分

野外奖、科研奖、教师奖三个组进行初评。各组按评奖规定

的名额 30% 差额进行遴选，即野外奖 11人、科研奖 7人、

教师奖 3人。初评专家组要对初选者做出全面、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形成初评意见，填入申请书有关栏目，

组长签字后报办公室。

3.终评：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负责终评，2/3以上委

员出席有效。委员会听取专家组初评报告，审阅申报材料，

酝酿讨论，投票表决，获到会委员 2/3票者即可入选。

当各奖项出现空缺时，可对首次投票中获得半数票的申

请者进行二次投票表决，获到会委员 2/3票者即可入选。

4.公示：对入选者在其任职单位和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

金会网站上公示 10个工作日，无异议者当选；对有异议者，

经调查核实后提请委员会复议。

第十一条 颁奖：时间、形式、奖金额度。

1.颁奖时间:一般定在评奖年的 10月 26日（李四光诞辰

日）颁奖。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改期举行。

2.奖励形式:分别向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奖、李四光地

质科学奖科研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教师奖颁发获奖证书、

奖章和奖金。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颁发证书和奖章。

3.奖金额度:由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确定。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十二条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由地质工作各主

管部门或单位推荐的代表组成，下设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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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办公室。

1.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

（1）委员会是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最高议事决策机构，

每届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

（2）委员会由 19-21人组成，委员由地质工作各主管部

门或单位推荐；

（3）委员要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并客观、公正、

公平、认真地做好评奖、颁奖及相关工作；

（4）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秘书长一人，

由委员会选举产生；

（5）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评奖、颁奖，并指导“李四光少

年儿童科技奖”和“李四光优秀学生奖”等工作，以进一步弘扬

李四光精神，积极推进地质工作和地质科学事业发展；

（6）委员会负责章程修改和奖金额度确定；

（7）委员会实行回避制度。当届委员会委员在任期间，

不能申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也不能作为推荐专家。

2.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

（1）基金会在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

作，负责筹集和管理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

（2）基金会由 15-19名理事组成理事会，理事每届任期

四年，任期届满后可连选连任；

（3）理事由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委员兼任；

（4）理事会依法行使《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章程》

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5）基金会设监事，由 3人组成。监事由主要捐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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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主管单位分别选派。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理事不兼

任监事；

（6）监事依照《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章程》的规定

检查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

（7）理事和监事均实行回避制度。在任期间，理事和监

事不能申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也不能作为推荐专家。

3.专家初评组

（1）组长由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委员兼任，并聘任

有关方面的专家 5－7人组成；

（2）负责初评工作,按各奖项规定的名额进行差额评选，

并向委员会提出初评报告。

4.办公室

（1）办公室是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处理委员会的日常事

务。负责评奖的组织协调，申报材料的登记审核、颁奖、编

辑出版有关书刊及宣传等工作；

（2）承担委员会交办的其它工作；

（3）办公室由主任、副主任和专（兼）职工作人员组成。

办公地点设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办公费用由基金利息及其他

收益支付。

第五章 基金管理

第十三条 基金：来源、使用、管理。

1.基金来源

（1）由国内地质工作各主管部门、单位集资；

（2）接受国内、外组织、企业和个人捐赠；



11

（3）投资收益；

（4）其他合法收入。

2.基金使用

（1）评奖、颁奖活动及获奖者奖金；

（2）制作奖章、证书，出版书刊等费用；

（3）开展学术交流及其他与地质科学相关的公益活动；

（4）支持青少年科技奖及相关活动；

（5）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等支出，但不

得超过总支出的 10%。

3.基金管理

（1）基金会根据《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章程》进行

基金管理；

（2）基金的使用要保本增值；

（3）基金会每两年向委员会报告一次基金收支情况供审

议。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章程”的修改、解释权属李四光地质科学

奖委员会；本“章程”若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相抵触时，

以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准。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

2015年 7月 20日


